
總會總部專用 

委任書編號 

 

*委任／調任日期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童童童童    軍軍軍軍    總總總總    會會會會 

委委委委    任任任任    提提提提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甲甲甲甲    部部部部 －－－－ 委任提名委任提名委任提名委任提名     （由提名人填寫#） 

(1) 被提名人資料被提名人資料被提名人資料被提名人資料 

姓名：（中文） * 先生／女士  （英文〔正楷〕）* Mr / Ms   

□ 已完成 *木章中級訓練班／木章基本在職訓練 支部：  

証書號碼：                           証書日期：       /       /       （年/月/日） 
 
 

(2) 委任之職位資料委任之職位資料委任之職位資料委任之職位資料 

職位：                                                              （職級：                     ） 

旅別：                       區：                   地域／署／單位：              

生效日期：              /              /              （年/月/日） 

□ 此為已經批准的新設職位。   

□ 被提名人將兼任上述職位及現任職位： (1)   

 (2)   

□ 被提名人將出任此職位，並停任現任職位： 

(1) 職位： (2) 職位： 

 生效日期： □ 與新職位之委任日期相同 

□        /       /       （年/月/日） 
 

生效日期： □ 與新職位之委任日期相同 

□        /       /       （年/月/日） 

□ 此職位之 *前任人／現任人為： （中文）                             *先生／女士 

 （英文〔正楷〕）* Mr / Ms                                                      

委任書編號：          離職生效日期：□與被提名人之委任日期相同／□     /     /     （年/月/日） 

提名人提名人提名人提名人  提名人提名人提名人提名人 

簽署：    簽署：   

姓名：    姓名：   

職位：    職位：   

日期：    日期：   
 
 

乙乙乙乙    部部部部 －－－－ 聲聲聲聲    明明明明     （由被提名人填寫） 

(1) 被提名人聲明被提名人聲明被提名人聲明被提名人聲明 

(i) 本人接受此項提名。 

(ii) 本人在此聲明沒有在香港或外地的法庭被判定有刑事罪行。若本人在日後被判定任何刑事罪行，本人保證必立刻將實情向香港童軍總會申報。 
(iii) 本人接受附上有本人簽署的職責大綱（只適用於總監級委任／調任）。 
(iv) 在接受委任書時，本人將宣誓或覆誓童軍誓詞。如職務終止或在區總監或副／助理香港總監或香港總監認為應撒銷委任書時，願意將其退還。 

(2) 有關本人個人資料有關本人個人資料有關本人個人資料有關本人個人資料 

□ 附上成年成員註冊表格【表格 R01】（適用於初次登記或多項資料更改）。 

□ 附上更改個人資料通知書【表格 R02】（適用於單項資料更改）。 

□ 已在總會電腦紀錄內，沒有任何更改。 

  
日期：   被提名人簽署： 

 

被提名委任者在本表格內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本會處理其委任提名及委任書簽發之用途。在本表格所提供之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

然而，如果沒有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其委任事宜。 

# 請參閱「提名人及認許人對照表」。 

＊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 請在適當空格加上 “�” 號。 （轉背頁）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A01 

(10/2008) 



丙丙丙丙    部部部部 －－－－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由現職單位主管填寫） 

 

如被提名人現正在本會持有其他職位，須經現職單位總監（區總監或以上）同意此委任提名。詳情請參閱「政策、
組織及規條」規條 10.10。 

本人 *同意／不同意 此項委任提名。 本人 *同意／不同意 此項委任提名。 本人 *同意／不同意 此項委任提名。 

     

簽署：    簽署：    簽署：   

姓名：    姓名：    姓名：   

職位：    職位：    職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日期：                          日期：    日期：   

 
 

丁丁丁丁    部部部部 －－－－ 認認認認    許許許許     （由認許人簽署#） 

 

本人 *推薦／不推薦 此項委任提名。 

 

姓名：  簽署：                        

職位：  日期：  

 

 

戊戊戊戊    部部部部 －－－－ 推推推推    薦薦薦薦 （只適用於總監級委任） 

 

本人 *推薦／不推薦 此項委任提名。 

 

 

日期：                      簽署：  

 總 監 委 任 委 員 會 主 席 

 

 

己己己己    部部部部 －－－－ 批批批批    准准准准      

 

本人 *批准／不批准 此項委任提名。 

 

 

日期：   簽署：  

 香 港 總 監 
 

 

地域地域地域地域／／／／署署署署／／／／單位專用單位專用單位專用單位專用  總會專用總會專用總會專用總會專用 

上述資料經審核無誤 上述資料輸入日期：      /      /      （年/月/日） 

  
 

審核人簽署：   經辦人簽署：   
 
姓名   ：  

  
姓名   ：   

 
職位   ：  

  
職位   ：   

 
日期   ：        /       /      （年/月/日） 

  

   
 

# 請參閱「提名人及認許人對照表」。 

*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總 監 委 任總 監 委 任總 監 委 任總 監 委 任  

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  

 

 

職 位 種 類職 位 種 類職 位 種 類職 位 種 類 ／／／／ 職 位職 位職 位職 位  職 級職 級職 級職 級  提 名 人提 名 人提 名 人提 名 人  認 許 人認 許 人認 許 人認 許 人  

副香港總監 副香港總監 香港總監 － 

署總監 

地域總監 
助理香港總監 副香港總監／香港總監

註 1
 － 

副署總監 署總監 

副地域總監 

副地域總監（訓練） 

四級總監 
地域總監 

訓練總監及地域總監 

副香港總監／ 

香港總監
註 1

 

助理署總監 署總監 

助理地域總監 地域總監 

區總監 地域總監 

領袖訓練主任 

五級總監 

訓練總監 

副香港總監／ 

香港總監
註 1

 

總部總監 署總監 

地域總部總監 地域總監 

副香港總監／ 

香港總監
註 1

 

副區總監 

副區總監（訓練） 

區總監 

副地域總監（訓練）及區總監 
地域總監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 

六級總監 

 

訓練總監 

 

副香港總監／ 

香港總監
註 1 

 

助理總部總監 署總監 

助理地域總部總監 地域總監 

副香港總監／ 

香港總監
註 1

 

助理區總監 

助理區總監（領袖訓練） 

七級總監 

區總監 

副地域總監（訓練）及區總監 
地域總監 

 

註 1：若單位不隸屬於任何一名副香港總監時，由香港總監作為提名人或認許人。 

 



領 袖 委 任領 袖 委 任領 袖 委 任領 袖 委 任  

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提 名 人 及 認 許 人 對 照 表  

 

 

職 位職 位職 位職 位 種 類種 類種 類種 類 ／／／／ 職 位職 位職 位職 位  提 名 人提 名 人提 名 人提 名 人  認 許 人認 許 人認 許 人認 許 人  

領袖訓練員 訓練總監 副香港總監／香港總監
註 1

 

總部領袖 

助理總部領袖 
署總監 副香港總監／香港總監

註 1
 

地域領袖 

助理地域領袖 
副地域總監 地域總監 

樂行童軍區長 

深資童軍區長 

童軍區長 

幼童軍區長 

小童軍區長 

區專章秘書 

區設備管理員 

區領袖 

助理區領袖 

區總監 地域總監 

旅長 區總監 地域總監 

副旅長 

樂行童軍團長 

深資童軍團長 

童軍團長 

幼童軍團長 

小童軍團長 

樂行童軍副團長 

深資童軍副團長 

童軍副團長 

幼童軍副團長 

小童軍副團長 

旅長
註 2 及區總監 地域總監 

 

註 1：若單位不隸屬於任何一名副香港總監時，由香港總監作為提名人或認許人。 

註 2：若旅長職位懸空時，由旅負責領袖或主辦機構負責人作為提名人。 

 

 


